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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离 婚关 于 离 婚 5050 问问
（（民法典学习专题民法典学习专题））

（（二二））

问18：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
的一方能否变更子女的姓氏？

不可以。如需变更子女的姓
氏，必须男女双方协商一致，且共同
到公安部门办理。根据《婚姻家庭
编司法解释》第59条规定，父或者
母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
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当责令恢复
原姓氏。但是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
姓氏而拒付子女抚养费。

问19：夫妻一方成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的，如何提起离婚诉讼？

根据《民法典》第36条、《婚姻
家庭编司法解释》第62条规定，夫
妻一方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后，
另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他有
监护资格的人可以要求撤销其监护
资格，并依法指定新的监护人。变
更后的监护人可以代理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一方提起离婚诉讼：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
心健康的行为；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
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
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
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
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问20：如果离婚协议书中未提
及探望权，如何保障非直接抚养子
女一方的探望权？

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第
65条、第68条规定，若离婚协议书
中未涉及探望权，且双方无法通过
协议达成一致意见的，非直接抚养
子女一方可以就探望权问题单独提
起诉讼。对于拒不协助另一方行使
探望权的有关个人或组织，一方可
以向法院申请依法对其采取拘留、
罚款等强制措施，但是不能对子女
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

问47：离婚后作为继承人的夫
妻一方放弃继承，夫妻另一方能否
主张放弃继承无效或赔偿损失？

作为继承人的夫妻一方对继承
权的处分无需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夫妻另一方主张放弃继承无效或赔
偿损失的，一般不予支持。如果夫
妻另一方举证证明作为继承人的夫
妻一方放弃继承权而不履行法定义
务导致其权益受到损害的，其关于
放弃继承无效或赔偿损失的主张，
应予支持。

问21：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在
离婚时该如何分割？

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第
76条规定，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
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
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并
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

（二）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
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
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
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三）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
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变卖房
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

问22：对离婚时夫妻双方尚未
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
权的房屋，该如何分割？

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第
77条规定，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
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

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
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
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

当事人就前款规定的房屋取得
完全所有权后，有争议的，可以另行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问23：婚内夫妻之间的借款合
同是否有效？

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第
82条规定，夫妻之间订立借款协
议，以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一方从
事个人经营活动或者用于其他个人
事务的，应视为双方约定处分夫妻
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时可以按照
借款协议的约定处理。

问24：存在具备哪些情形，应
当准予离婚？

《民法典》第1079条第2、第3款
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
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
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
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

不改；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

情形；
第4款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

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
离婚。

第5款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
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
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
离婚。

问25：法律对起诉离婚有何限制？
根据《民法典》第1082条规定，

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
者终止妊娠后6个月内，男方不得
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
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
婚请求的除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
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
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
在6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

问26：离婚案件可以不公开审
理吗？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4条规
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
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
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
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
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
理。所以离婚案件除非一方申请不
公开审理，否则均应公开审理。

问27：养老金账户中个人实际
缴纳部分及利息可以作为夫妻共同
财产进行分割吗？

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第
80条规定，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缴
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离婚时一方主
张将养老金账户中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个人实际缴纳部分及利息作为夫
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问28：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
生母与继父离婚，未成年子女由谁
抚养？

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第
54条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
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

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
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
或者生母抚养。

问29：对离婚案件一审判
决不服的，可以上诉吗？

可以。一审判决不准离
婚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
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

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与子
女抚养、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
成的，发回重审。双方当事人同意
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
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问30：离婚案件，如何确定管
辖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12条规定：

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
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可以由
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
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被告经
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
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被告居住
地人民法院管辖。

问31：同居期间形成的财产应
如何分割？

（1）同居期间一方的工资、奖金
和生产、经营的收益以及因继承、赠
与等途径所得的合法收入，原则上
归其本人所有。

（2）双方在同居期间有共同购
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经营所得的收
入，如果查明属于按份共有关系，则
按照各自的出资份额分享权利；如
果查明属于共同共有关系，则对共
有财产共同享有权利。如果无法查
明，视为按份共有，按照各自的出资
份额予以分割。不能确定出资份额
的，视为等额享有。

（3）对于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
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
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
当事人一方所有或按份共有的除外。

问32：婚外情所涉赠与应如何
处理？

（1）有配偶者赠与或约定赠与第
三者财物，赠与后反悔主张返还或第
三者要求履行赠与的，不予支持。

（2）合法婚姻配偶一方以赠与
行为侵犯其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
诉主张返还的，一般应予支持。

问33：男方发现抚养多年的子
女并非自己亲生，可向女方主张损
失赔偿吗？

可以。女方故意隐瞒子女与男
方无亲子关系的事实，使男方实际
履行了抚养义务，构成欺诈性抚养
侵权行为，男方请求返还支出的抚
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
般应予支持。

问34：离婚时，双方对子女抚
养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法院如
何处理？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
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
行）》第39条的精神，当事人就子女
抚养问题未达成一致，又坚持不要
求人民法院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
判决不准予离婚。

问35：未成年子女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兄、姐可以起诉要求夫妻
一方或者双方返还代为支付的抚养
费吗？

可以。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
活的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
姐如果代替有抚养能力而未尽抚养
义务的夫妻一方或双方履行抚养义
务的，起诉要求夫妻一方或双方返
还代为支付的抚养费的，应予支持。

（新华社供稿）


